
 

 
 

 

 

关于对《且末县金岩矿业有限公司新疆且末县肃拉

穆塔格东玉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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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制 人 员：张涵雨、李伟豪、赵星雨 

评审专家组长：龚长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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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 定 单 位：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矿业协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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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： 

1、矿区范围拐点坐标： 

矿区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

CGCS2000坐标系（3度,代号 29） 

拐点 

编号 

地理坐标 直角坐标 

东经 北纬 X Y 

* * * * * 

* * * * * 

3 * * * * 

4 * * * * 

5 * * * * 

6 * * * * 

7 * * * * 

8 * * * * 

2、设计开采标高：*～*米； 

1 号露天采矿场（Ⅰ号矿体）开采标高：*～*米； 

2 号露天采矿场（Ⅱ号矿体）开采标高：*～*米； 

3 号露天采矿场（Ⅲ号矿体）开采标高：*～*米； 

4 号露天采矿场（Ⅳ号矿体）开采标高：*～*米； 

3、开采矿种：玉石矿； 

4、设计生产规模：年产玉石矿*吨； 

5、开采方式与开拓方案：设计矿山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方式，自

上而下水平分层、台阶式采矿方法，公路开拓、汽车运输方案； 

6、剥采工艺：矿石采用液压挖掘机带破碎锤破碎，挖掘机铲装，

自卸汽车运输的采剥工艺流程； 

7、生产服务年限：*年。 

  



 

 
 

附件：《且末县金岩矿业有限公司新疆且末县肃拉穆塔格东玉石

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》专家评审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  送：且末县金岩矿业有限公司 

抄  送：局有关科室、新疆从头越地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且末县

自然资源局 

印  数：6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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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《且末县金岩矿业有限公司新疆且末县肃拉穆塔格东玉石矿矿产资

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》专家审查意见 

 

《且末县金岩矿业有限公司新疆且末县肃拉穆塔格东玉石矿矿

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由新疆

从头越地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。2025 年 12 月 17 日，巴音

郭楞蒙古自治州自然资源局委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矿业协会聘请

采矿、经济、地环、土地复垦、地质等专业的 7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，

对该《方案》进行了评审（专家组名单附后）。 

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，提出了修改意见。评审后编制单位

对《方案》进行修改完善，经专家组复核，《方案》符合规范要求，

现形成评审意见如下： 

一、编制目的 

本矿山拟申请新立采矿权，为了满足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要求，

合理高效的开发利用矿产资源，保护矿山地质环境，做好土地复垦

工作，且末县金岩矿业有限公司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矿产

资源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新自然资规〔2021〕3 号）文件精神，

委托新疆从头越地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编制《且末县金岩矿业

有限公司新疆且末县肃拉穆塔格东玉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

保护修复方案》。 

二、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 

《方案》资源储量类型确定合理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、可采储

量的确定符合州自然资源局的相关政策要求。 

三、设计利用储量、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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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采矿种为玉石矿；评审通过的矿区范围内*～*米标高累计查

明控制（KZ）+推断（TD）矿石资源量*吨，玉石琢料量*吨；设计矿

山露天开采境界内圈定矿石量合计*吨，玉石量*吨，废石量*万吨；

本次露天采矿场境界内设计利用的资源量合计为*吨（玉石量），设

计采矿回采率*，贫化率为*；可采玉石资源量*吨。生产规模*吨/年，

矿山服务年限约为*年（*年*个月）。 

四、采矿方式、开拓方案及采矿方法 

设计矿山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方式，自上而下水平分层、台阶式

采矿方法，公路开拓、汽车运输方案；矿石采用液压挖掘机带破碎

锤破碎，挖掘机铲装，自卸汽车运输的采剥工艺流程。 

五、产品方案 

矿山产品方案为青玉，开采出的矿石经人工手选后作为工艺琢

料。 

六、绿色矿山建设 

目前我国未颁布有关玉石矿“三率指标”要求的文件，本次方

案参考《矿产资源三率指标要求 第 12 部分：宝石、水晶、玛瑙、

金刚石》（DZ/T 0462.12-2024）中的宝石的“三率指标”。其中一般

指标要求露天开采宝石回采率应不低于 95％，领跑者指标要求露天

开采宝石的矿山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6%。 

该矿山设计回采率指标要求为*％，符合对回采率的指标要求。 

七、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

（一）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，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

势，其论述内容基本全面，结论基本正确。 

（二）确定评估级别为三级，评估区面积*平方千米，评估等级

划分正确，评估范围确定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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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矿山现状评估：现状评估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、采空塌

陷、岩溶塌陷、地埋沉降、地裂缝和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不发育，

危害程度小，危险性小。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受地质灾害影响程度

为“较轻”；矿山现状未进行开采，无其他地面设施建设，评估区

内对含水层影响程度均为“较轻”；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均为“较

轻”；对水土污染影响“较轻”；对大气环境污染影响“较轻”。

依据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》（DZ/T0223-

2011），现状将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均划分为较轻区。 

（四）矿山预测评估：预测评估四处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

引发、遭受崩塌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中等，危害程度中等，危险

性中等。预测评估内四处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受崩塌地质灾害

影响程度为“较严重”，其他区域受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“较轻”；

预测评估区内对含水层影响程度均为“较轻”；预测评估区内四处

露天采矿场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为“严重”，规划废石堆放场、矿

部生活区和矿山道路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均为“较严重”，其他区

域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均为“较轻”；预测对水土污染影响“较

轻”；预测对大气环境污染影响“较轻”。依据《矿山地质环境保

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》（DZ/T0223-2011），现状将评估区矿

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均划分为严重区-较严重区-较轻区。 

（五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 

依据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》

（DZ/T0223-2011），将评估区内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分区划

分为严重区、较严重区和较轻区。 

严重区：面积*万平方米；主要为 4 处规划露天采矿场，主要是

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严重，露天采矿场受地质灾害影响较严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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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严重区：面积*万平方米，包括规划废石堆放场、规划矿部生

活区、规划矿山道路，主要是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。 

较轻区：面积*万平方米，包括评估区内除严重区、较严重区以

外的其它区域。地质灾害不发育，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、水土环境、

含水层影响或破坏、大气污染程度较轻。 

（六）确定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原则、目标和任

务，对矿区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，并提出了具体的

保护、治理以及监测方案，并进行了经费概算。 

1、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

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表，本次将评估区划分

为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重点防治区、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

区。 

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（I）：主要为 4 处规划露天采矿场，

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，面积*万平方米。 

矿山地质环境次重点防治区（Ⅱ）：包括规划废石堆放场、规

划矿部生活区、规划矿山道路，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，面

积*万平方米。 

矿山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（Ⅲ）：除重点防治区、次重点防治

区以外的其他区域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，面积*万平方米。 

2、矿山地质环境预防、治理和监测 

（1）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

1）地质灾害防治及监测：在 4 处露天采矿场、废石堆放场和生

活区外迎水侧修建截水沟；在废石堆放场堆放坡脚处修建可透水滚

石拦挡坝；在 4 处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外设置铁丝网及警示牌；

对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内坡面浮石进行清理；每年对采矿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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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石堆放场进行崩塌地质灾害监测。 

2）含水层预防、修复及监测：露天开采过程中，拟开采矿体位

于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，正常情况不会出现采坑涌水，采矿活动对

地下水位影响很小。因此不设置含水层防治工程，不设置含水层监

测工程。 

3）地形地貌景观预防、修复及监测：矿山在生产服务年限内，

露天采矿场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要求进行开采，禁止在设计开采

境界外开采；矿山生产过程中，严禁乱堆乱放废石，禁止占用废石

堆放场以外的区域。矿山闭坑后，按照方案要求，全面进行地质环

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，达到与周边地形地貌相协调的程度。生产

期间对各场地设施进行监测，严格按照设计要求，禁止在境界外开

采，严禁产生新的损毁。 

4）水土环境污染预防、修复及监测：生活区规划有污水处理池，

污水排放至池内进行处理，生活垃圾统一处理，垃圾运输至且末县

库拉木勒克乡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，均能满足排放要求，每年对土

壤和水环境进行监测。 

5）大气污染预防、修复及监测：减少在风力、装卸扰动作用下

产生的二次扬尘污染，采矿、运输期间注意洒水降尘，减少粉尘污

染大气环境，每年对各场地设施进行大气污染环境监测。 

（2）地质环境保护主要工程量 

设置警示牌*块，在 4 处规划露天采矿场内共设置*块；废石堆

放场设置*块；设置铁丝围栏总长*米，其中 4 处规划露天采矿场共

设置铁丝围栏*米，规划废石堆放场设置铁丝围栏*米；生产期间每

年在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清理危岩 50 立方米，生产期共计清理*立

方米；废石堆放设置滚石拦挡坝*立方米；崩塌监测*点次；地形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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貌监测*点次；垃圾清运*趟；水环境监测*点次，土环境监测*点次；

大气污染监测*点次。 

八、矿区土地复垦 

（一）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

根据且末县自然资源局开具的土地利用现状、权属证明，结合

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，方案复垦区面积*公顷，复垦责任范围面积*

公顷，复垦区用地类型为其他土地（23）--裸岩石砾地（2307）；损

毁土地属于且末县管辖。矿区现状地界清楚，面积准确，无权属纠

纷。 

（二）矿区土地损毁评估 

本矿山为新建矿山，现状无开采活动和地面基础设施建设，根

据实际调查，矿山现状无已损毁土地。 

矿山拟损毁土地*公顷，包括规划 4 处露天采矿场、废石堆放场、

矿部生活区和矿山道路。其中 4 处露天采矿场对土地的损毁形式为

挖损，损毁程度为重度，面积*公顷；废石堆放场对土地的损毁形式

为压占，损毁程度为中度，面积*公顷；矿部生活区对土地的损毁形

式为压占，损毁程度为中等，面积*公顷；矿山道路对土地的损毁形

式为压占，损毁程度为中度，面积*公顷。 

（三）土地复垦区和复垦责任范围 

复垦区面积为已损毁土地与拟损毁土地面积之和。本矿山为新

建矿山，现状无采矿活动和地面厂址设施建设，现状无已损毁土地。

根据对土地损毁预测评估，在矿山服务年限内，拟损毁土地包括 4

处露天采矿场、废石堆放场、矿部生活区和矿山道路等，对土地资

源的挖损和压占损毁。 

拟损毁土地面积*公顷，复垦区面积*公顷，复垦方向为其他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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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-裸岩石砾地（2307），复垦率 100.00％。 

（四）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

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区，合计面积 7.6594 公顷，包

括 4 处露天采矿场、废石堆放场、矿部生活区以及矿山道路等设施，

确定损毁土地的复垦方向以恢复原功能为主，即复垦为其他土地-裸

岩石砾地。 

（五）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及监测 

本方案划分 4 个土地复垦单元，分别为 4 处露天采矿场土地复

垦单元、废石堆放场土地复垦单元、矿部生活区土地复垦单元以及

矿山道路土地复垦单元。土地复垦措施主要包括回填、砌体拆除、

清运工程和场地平整工程，生产期间对各场地设施进行土地损毁监

测，土地复垦工程在矿山闭坑后进行。 

（六）土地复垦主要工作量 

工程量测算依据复垦单元进行，根据土地复垦工程和土地复垦

技术措施，主要工程量有：截至闭坑，规划Ⅱ号露天采矿场还需回

填*立方米，运距 100～500 米；规划Ⅰ号露天采矿场需回填*立方米，

运距 100～500米；规划Ⅲ号露天采矿场需回填*立方米，运距 500～

1000米；规划Ⅳ号露天采矿场需回填*立方米，运距 500～1000米；

对露天采矿场回填区域进行平整*立方米；废石堆放场土地平整*立

方米；生活区拆除、清运建筑物*立方米，土地平整*立方米；矿山

道路土地平整*立方米。 

九、技术经济指标 

且末县拉穆塔格东玉石矿矿建设规模为年玉石 30 吨，项目服务

年限总计为*年（*年*个月）。项目建成投产后，正常年销售收入平

均为*万元，年份利润总额为*万元，年所得税额为*万元，年税后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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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为*万元。项目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包括建设期在内（*年）为*a，

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（Ic=10％）为*万元。通过对项目进行分析评

价，该矿在财务上具有可行性。 

且末县金岩矿业有限公司新疆且末县肃拉穆塔格东玉石矿矿山

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*万元，动态总投资*万元。其

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估算费用约*万元，动态

投资*万元；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*万元，动态总投资*万元。 

十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

1、在矿山开采过程中，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，尽量减少废污

水的产生，对已经产生的污水必须采取对地质环境影响最小的措施

进行妥善处理，达到污水处理的相关要求,坚持绿色矿山发展理念，

充分利用净化后的污水资源绿化生活区，改善小的生态环境。 

2、在矿山开采过程中，严格按照本《方案》方法开采，控制开

采边界，这样既能改善矿山环境，又可为今后的集中治理节约财力、

物力，从而达到矿业开发与矿山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目的。 

3、矿山建设、开采过程中，尽量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坡坏，及时

恢复损毁用地的土地功能。 

4、矿山工作人员在日常巡视过程中，对铁丝网围栏、警示牌等

进行监测，损坏及时进行修补及更换。按方案设计对地质灾害、含

水层、地形地貌及水土环境污染进行监测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处

理。 

5、本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，具体实施时应请有

资质单位按各项相关工程的设计规定进行设计、施工，并验收合格

后投入使用。 

6、本《方案》是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、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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垦的技术依据之一，不代替相关工程勘察、治理设计。建议且末县

金岩矿业有限公司在进行工程治理时，委托相关单位对本矿山地质

环境进行专项工程勘查、设计。 

7、扩大开采规模、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时，应当重新编

制本方案； 

8、本方案通过审查后，矿山的地质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

作应按照本方案执行。 

9、矿山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，设立专用账户及缴存相关费用，

专项用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，同时应成立矿山地质

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领导小组，以企业法人为组长，专门负责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。 


